
解釋字號 釋字第12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6年03⽉01⽇

解釋爭點 監委得兼新聞紙雜誌發⾏⼈？

解釋文 　　新聞紙雜誌發⾏⼈執⾏之業務，應屬於憲法第⼀百零三條所

稱業務範圍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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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監察委員，職司風憲，居於超然地位，故憲法第⼀百零三條

有不得執⾏業務之規定。新聞紙雜誌之發⾏，須經⾏政官署核

准，新聞紙雜誌發⾏⼈，所執⾏之業務，須受⾏政官署監督，與

監察職權，顯不相容。⾃屬於憲法第⼀百零三條所稱業務範圍之

內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謝冠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徐步垣　黃正銘　史延程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諸葛魯　史尚寬　景佐綱　黃演渥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⾦世鼎　曾繁康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應灶　黃　亮　王昌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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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曾繁康 

憲法第⼀百零三條後段有「監察委員不得執⾏業務」之規定。顧
何謂業務及其範圍如何，若就本院以往之幾號解釋觀之，則其所
持理由，似有重加研究之必要也。先就何謂「業務」⾔，⼀般想
法，以為係指⾃由職業，如醫師、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⼯程
師與新聞記者等。實則此種想法，並無法律規定，可資依據。有
如⺠營公司之董事監察⼈與經理所執⾏之業務，本院釋字第八⼗
⼀號解釋，亦將其納入憲法第⼀百零三條後段所稱「業務」範圍
之內，即⾜以⾒該條規定所稱業務，不以⼀般想法所指之⾃由職
業為限。其次，本院以往解釋及⽬前通過之解釋，均以須受⾏政
官署監督之業務，即係憲法第⼀百零三條後段所指之業務。但釋
字第⼆⼗號解釋謂監察委員得兼任⼈⺠團體之主任委員及理事。
夫⼈⺠團體之設立，依法亦須得主管官署之許可，⽽所執⾏之業
務，亦須受主管官署之監督。奈何其為醫師與新聞雜誌發⾏⼈所
執⾏之業務，本院解釋認為不得執⾏，⽽其為⼈⺠團體主任委員
與理事所執⾏之業務，⼜以為可以執⾏。兩相對照，寧非「須受
主管官署監督」，此⼀理由之尚⽋圓滿。最後，本院以往解釋及
⽬前本號解釋所持之另⼀理由，均以監察委員之地位超然，故不
宜於執⾏業務。則此點不僅在憲法上無明文之規定，且所謂超
然，按諸憲法第八⼗條及第八⼗八規定，均指超出黨派之外，⽽
本院釋字第⼆⼗號解釋，則謂監察委員非不得兼任黨務機關之⼯



作。是知地位超然，亦非解決本項問題之充⾜理由。所以總之，
本院有關憲法第⼀百零三條後段規定之各號解釋，雖就事論事，
非不各有相當之理由，然如綜合以觀，則覺猶有未臻圓滿。如不
把握根本原則，但只就事論事，則將來問題積累⽇多，勢必增加
解釋困難。區區之所以不能已於⾔者此也。 

世稱英國之巴⼒⾨，為世界各國國會之⺟。雖我國之制，與之有
殊。但就監察院之⼀項最重要職權，彈劾權之⾏使⽽論，在英國
係以眾議院為起訴機關，⽽以貴族院為其審理之機關。我國之
制，亦以監察院為提起彈劾案之機關，若其審理與⾏使懲戒之
權，則交由司法機關⾏使。是就此點⽽論，監察院與英國眾議院
之權⼒，初無不同。不聞英國因眾議院之有彈劾權，⽽即限制其
議員之得執⾏業務，如執⾏⺠營公司董監事，律師，會計師與新
聞記者業務之類。且英國議院會議之定在每⽇下午舉⾏，即以便
利議員在於上午之得料理其私⼈之業務。僅惟⺠營公司⼀旦直接
間接與政府成立有關經濟⽅⾯之契約，或律師會計師接受與政府
有關之案件，則應立即向所屬議院提出報告，請由議院決定，是
否應停⽌其出席議院會議之權利。否則每出席議院會議⼀次，或
參加表決⼀次，依英國⼀種之古老法律規定，皆應分別科處五百
鎊之罰⾦。如有違法失職情形，尚得依各該有關之法律規定，予
以處罰。雖我國憲法第⼀百零三條有監察委員不得執⾏業務之明
文規定，亦貴乎能體會該項立法本意，作有益之解釋，使得恰如
其量之為已⾜也。竊嘗論之，天下⼀切公法私法所設之規定，其
⽬的均僅有兩點。其⼀，是為維護公益，⽽另⼀則為保護私益。
毫無疑義，憲法第⼀百零三條之後段規定，其⽬的在維護公益。 

但維護公益，亦有⼀定之限度，超過此種限度，則對保護公益，
既屬無有必要，何⽤尚須對於私益，加以限制。准是以觀，故凡
與監察權⾏使直接間接有關之業務，監察委員⾃均不應執⾏。但
與監察權⾏使無關之業務，如醫師，建築師，及純粹學術性之業
務，⼜何為⽽認定其亦應不得執⾏，蓋執⾏此種之業務，既與監
察權⾏使無關，如尚須加以限制，是不啻使監察委員不得以其所
學，貢獻社會，則匪惟有損私益，抑且有害公益，尚寧得為憲法
第⼀百零三條後段立法之本旨？若⽇，公益私益，本不易分，故
不如⼀概加以限制，此則因噎廢食之說也。蓋與監察權⾏使有無
妨礙，客觀標準，彰彰明甚。縱有疑義，有如英國之制，亦可由
議員向議院提出報告，決定應否迥避，即為已⾜。如謂執⾏業
務，因須受主管官署之監督，即難免與監察權⾏使有牴觸，恐亦
未必盡然如此。比如以執⾏醫師之業務論，固須先向⾏政機關領
取執照，然其得領取執照之要件，均由法律加以規定，主管官署
既不得以已意重輕，亦無⼈能加以改變。⾄於如何治病，乃純係
醫師業務範圍內之事項，主管官署，既不得過問，更不知與監察
權⾏使有何牴觸。此外對於執⾏其他之業務，其理亦然。 

所以如不問是否與監察權⾏使有牴觸，⽽⼀概認定監察委員不得
執⾏業務，徵諸外國之制，既不如此，⽽權衡公私利益，亦無需
加以限制之必要。平情論之，天下無毫無條件，絕對應受保護之
權利，亦無毫無條件，絕對應受之限制。總在權衡輕重，設定標



準界限，使公私利益，皆能獲得保障，此則正為⼀國解釋權⾏使
之所宜斟酌取舍於其間也。蓋憲法法也，然⼜與普通⺠刑法律之
規定不同。普通⺠刑法律多作具體規定，故在解釋適⽤之時，得
以伸縮取舍之餘地⼩。反之，憲法通常多作原則規定，故須加以
解釋，然後對於公私利益輕重⼤⼩皆能曲當其宜。是故有如本案
所述情形，雖因新聞雜誌發⾏⼈所執⾏之業務，牽涉孔多較以不
兼為宜，然斷無理由謂監察委員因此⽽亦不得執⾏純學術性或專
⾨性新聞雜誌發⾏⼈之業務。故本⼈確信有關憲法第⼀百零三條
後段規定之解釋，須以是否與監察權⾏使有牴觸為衡量之標準，
始符合憲法設定該條規定之本意！若再歸納⾔之，是即憲法第⼀
百零三條後段規定所稱之業務，係指與監察權⾏使有牴觸之業務
⽽⾔。其與監察權⾏使無關，或不發⽣牴觸之業務，則不應當包
括在內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03條(36.01.01)

相關文件 ⾏政院函

⼀、據內政部本年七⽉⼆⽇臺內版字第⼆○七三八四號呈以

（⼀）查憲法第⼀百零三條規定：「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

或執⾏業務」因此監察委員是否可兼任新聞紙雜誌發⾏⼈不無疑

義前經本部函請司法⾏政部解釋復以「所詢現任監察委員可否兼

任新聞紙及雜誌發⾏⼈之問題係屬適⽤憲法發⽣疑義之解釋依司

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規定屬於⼤法官會議之職權」等由謹按

監察委員不得兼任醫務⼈員及⺠營公司之董事監察⼈則曾經司法

院解釋有案⾄新聞紙雜誌發⾏⼈執⾏業務與醫務⼈員相類似且經

常受主管官署之監督其業務與監察權顯不相容似應受上項規定之

限制（⼆）案屬憲法解釋爰依憲法第七⼗八條暨第⼀百七⼗三條

及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之規定呈請鈞院轉請司法院⼤法官

解釋俾資遵循等語⼆、查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⾏業務

為憲法第⼀百零三條所明定惟現職監察委員若兼任新聞紙雜誌發

⾏⼈是否屬於憲法第⼀百零三條規定所稱「執⾏業務」範圍之內

事關適⽤憲法之疑義據呈前情相應函請查照提請⼤法官會議予以

解釋為荷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3&ldate=19470101



